2010—2011年度

全市调查研究工作先进单位评选办法

一、评选范围

    市委、市政府各部、委、办、局，市人大、市政协工作机构，市高法、市检察院，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和各区县。 
二、评选标准

评选工作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以提高科学决策水平、推动各项工作为目标和最高标准。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l、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运用科学发展观的立场、观点、方法，通过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高科学决策水平，推动了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各项工作。经济、政治、文化、党的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了较突出成绩；

    2、坚持把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作为促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转变作风、推动工作的重要途径。党委常委会(党组会议)专门讨论调查研究工作，党政领导班子主要成员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并认真完成各自的调研课题；

    3、对本单位的调查研究工作有计划、有部署、有要求、有检查，每年召开专门的调查研究工作会议，制定调查研究工作计划。并认真检查、督促，年终对调查研究工作进行总结，对调研工作先进单位和优秀调研成果进行表彰奖励；

    4、建立了较完善的调查研究工作制度，其中对各级领导干部参加调查研究、报送调研成果及重大决策需经调查研究有明确要求，并在实际工作中切实贯彻执行；

    5、重视调研队伍的组织建设，加强专职调研干部的配备、培养及教育，不断改善工作环境，为顺利开展调研工作提供良好的条件。

三、申报要求

1、市委、市政府各部、委、办、局，市人大、市政协工作机构，市高法、市检察院，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和各区县，均可申报参加调研工作先进单位的评选。

2、申报材料包括以下内容：
（1）“2010—2011年度全市调查研究工作先进单位申报表”（附后），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2）2010—2011年度本单位调查研究工作总结；
（3）申报单位调查研究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果及证明材料；

3、申报材料需正式打印（A4纸），一式两份。
    四、评选步骤

1、调查研究工作评选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对各参评单位进行预审。通过预审，按不小于1.5：1的比例提出“2010--2011年度全市调查研究工作先进单位”候选名单。

2、市委研究室与市政府研究室、市人大研究室、市政协研究室、市纪委研究室组成评选联席会议，对通过预审的候选单位进行综合评定，并以投票方式确定“2010--2011年度全市调查研究工作先进单位”初选名单。

3、市调查研究工作联席会审议初选名单，确定“2010--2011年度全市调查研究工作先进单位”建议名单，报市委常委会审批。

    五、表彰

    召开全市调查研究工作会议，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为获奖单位颁发奖状，予以表彰。

北京市调查研究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2011年9月 
2010--2011年度

全市调查研究工作先进单位申报表
	参评单位名称
	                      （盖章）

	本单位

全面工

作简述
	

	开展调研工作对改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作风及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的作用和效  果
	

	党政一

把手参加调研情  况
	


（注：全面工作简述，即不单指调研工作，此栏若填不下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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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工

作制度

建  设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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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内填不下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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